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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东南粤银行签订银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于 2018年 5月

10日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南粤银行”或“甲方”）签订了《银

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双方在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与广东南粤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山大道 60号 

法定代表人：韩春剑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

周期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从事基金销售业务，

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汇兑换，国际结算，同业

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自营外汇买卖

或者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外汇业务。（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双方 

甲方：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在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战略合作伙

伴。甲方利用资金优势及完善的金融服务，为乙方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与乙方开展



 

 

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业务合作。 

2、业务合作领域 

双方同意在下述领域开展合作： 

（1）综合授信业务 

甲方根据乙方及旗下子公司的资金需求、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向乙方及旗下子公司提供授信项下业务，提供贷款申请审批的绿色通道，贷款的期限、

利率在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给予相关优惠。 

（2）投资银行业务 

甲方将发挥投资银行业务联动优势，向乙方及旗下子公司提供相应的投资银行产品

服务。 

（3）国际业务 

甲方利用自身在本外币业务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为乙方

及旗下子公司提供国际结算及国际贸易融资等业务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提高乙方及旗下

子公司外汇资金利用效率。  

（4）资金管理服务 

甲方利用自身经验和优势，在结算业务、现金管理服务、银企直联和理财服务等

方面为乙方提供便捷、高效及个性化服务。 

（5）财务顾问 

甲方利用自身优势为乙方及旗下子公司提供投资、融资、资金管理等金融顾问服务，

降低乙方及旗下子公司财务成本。 

（6）同业合作业务 

对于乙方旗下具备条件的财务公司，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前提下，开展金

融市场、资金同业、资产托管、产品开发合作等业务，充分发挥各自客户、资源等优势。 

（7）零售业务合作 

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前提下，为乙方在广东地区各分支机构的个人员工

提供代发工资、社保及公积金缴纳以及消费金融等服务。 

3、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允许的业务范围内将乙方作为重点支持客

户，根据实际情况配合乙方对日常经营、重大项目建设规划的融资方案和资本运作方案，

同时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为乙方优先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乙方优先选择甲方提供的结算、账户开立、现金管理及其他金融服务，根据

自身业务需要，向甲方提供有关行业政策法规、企业规划、重大项目及行业动态等方面



 

 

的信息，为甲方实施金融服务提供决策依据，协助甲方为乙方提供金融服务并防控风险。 

（3）本框架协议下具体业务品种的办理，按甲、乙双方签署的具体业务合同、协

议执行。甲、乙双方应就拟合作的具体产品的使用及业务协商一致后，签订具体协议和

合同，明确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4、其他 

本协议有效期两年，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在协议期满前 30日内，双方如无异议，自动延期一年。 

四、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运营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对于在合作协议之下开展的具体业务，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按决策

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银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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